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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8日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同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的相关规定对此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 2015

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调

整。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5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具体会计处理  

2018年 4 月 12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

字【2018】40号），2018年 5月 10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2018】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圣莱达

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莱达文化”）2015年度虚增影视赔偿收入及

相应利润 1000万。为此，公司对圣莱达文化 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及公司的合并

报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圣莱达文化 2015 年度并无利润。经申请，宁波市慈

城税务所将圣莱达文化 2015年度多缴纳的 250万企业所得税退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的相关规定对此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将对 2015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同时对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的合并

财务报表及公司报表相关的数据进行调整。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因上述会计差错影响，增加 2018年度、2017 年度、2016年度年初合并股东

权益总额 2,500,000.00 元，增加 2015 年度合并利润总额 2,500,000.00 元。公

司对上述差错结果，进行相应账务调整，影响合并口径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1、对 2015年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上述会计差错增加 2015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0.0156元。 

2、对 2016年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交税费 412,078.96 -2,500,000.00 -2,087,921.04 

负债合计 102,517,909.90 -2,500,000.00 100,017,909.93 

未分配利润 -54,047,276.32 2,500,000.00 -51,547,276.32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339,158,648.10 2,500,000.00 341,658,648.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2,177,861.72 2,500,000.00 344,677,861.72 

3、对 2017年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交税费  2,887,426.32  -2,500,000.00 387,426.32 

负债合计  95,640,590.69  -2,500,000.00 93,140,590.69  

未分配利润 -110,945,622.73  2,500,000.00  -108,445,622.73  

归属于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283,460,301.69  2,500,000.00 285,960,301.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5,615,113.64  2,500,000.00 288,115,113.64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交税费 3,294,932.92 -2,500,000.00 794,932.92 

负债合计 87,538,614.58 -2,500,000.00 85,038,614.58 

未分配利润 -19,308,649.26 2,500,000.00 -16,808,649.26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373,897,275.16 2,500,000.00 376,397,275.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77,232,384.89 2,500,000.00 379,732,384.89 

利润表项目  

所得税费用 228，864.44 -2,500,000.00 2,271,135.56 

净利润  -16,557,356.92 2,500,000.00 -14,057,356.92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5,685,658.62 2,500,000.00 -13,185,658.62 



4、对 2018年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更正：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交税费 1,658,293.94  -2,500,000.00 -841,706.06 

负债合计 77,988,786.70  -2,500,000.00  75,488,786.70  

未分配利润  -98,864,742.87  2,500,000.00 -96,364,742.87  

归属于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295,541,181.55  2,500,000.00 298,041,181.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7,066,589.48  2,500,000.00  299,566,589.48  

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公司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圣莱达对上述

更正事项的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详情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该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追溯调整过程合法合规，董事

会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根据有关会计准则

和制度的规定恰当地进行了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监事会同

意董事会关于就上述事项作出的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

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

董事会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五、致歉说明  

公司对 2015 年、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会计差错



更正和追溯调整事项深感自责，并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歉意。 

今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更加勤勉履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

财务管理，完善内控制度，提高内部审计管理水平及相关人员专业素质，优化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见谅。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